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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9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路桥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9 

 

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潍日高速公路项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交易中涉及与投资有关的关联交易金额约 28.40 亿元，超过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%，需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路桥”或

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二级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(以下

简称“公路桥梁”)、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鲁桥建设”)及

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路桥集团”)拟参与山东

高速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高速集团”)荣乌国家高速公路潍坊至日照

联络线潍城至日照段（以下简称“潍日高速公路”）第一标段、第二标段、

第三标段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的招投标，同时承诺采用股权信托模式参与

高速集团投资项目公司，中标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，通过对项目施工收入

和投资回报获得收益。 

投资资金除一部分自有资金外，拟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。自潍日

高速公路通车满一年之日起，高速集团分三期回购中标方投资，中标方收

回投资退出本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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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桥梁拟参与第一标段施工，根据招标文件，第一标段工程施工投

标上限为 18.20 亿元，拟参与投资 7.7 亿元。第一期 3.85 亿元在施工合

同签署且项目公司完成注册起 5 个工作日内到位，第二期 3.85 亿元在开

工之日起 1 年内到位。 

鲁桥建设拟参与第二标段施工，根据招标文件，第二标段工程施工投

标上限为 17 亿元，拟参与投资 7.7 亿元。第一期 3.85 亿元在施工合同签

署且项目公司完成注册起 5 个工作日内到位，第二期 3.85 亿元在开工之

日起 1 年内到位。 

路桥集团拟参与第三标段施工，根据招标文件，第三标段工程施工投

标上限为 29.00 亿元，拟参与投资 13 亿元。第一期 6.5 亿元在施工合同

签署且项目公司完成注册起 5 个工作日内到位，第二期 6.5 亿元在开工之

日起 1 年内到位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，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

交易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(临时)审

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徐春福、张伟回避表决，该议案获得非关联董事审议通

过。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

上述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名称：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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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孙亮 

注册资本：2,005,641.516 万元人民币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70000018011482 

经营范围：高速公路、桥梁、铁路、港口、机场的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

经营、开发、收费；高速公路、桥梁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、经营；土木

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、咨询、科研、施工，房地产开发经营（以上须凭

资质证书方可经营）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机电设备租赁；广告业务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高速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（二）历史沿革：高速集团的前身为成立于 1997 年 7 月的山东省高速

公路有限公司，系由济青高速公路管理局、济德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办公室、

山东省公路管理局、山东省交通开发投资公司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的

有限公司。1997 年 7 月 2 日，山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取得山东省工商局

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：高速集团 2015 年度审计尚未完成，2014 年末

总资产为 3117.27 亿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699.58 亿元；实现营业总收

入 435.03 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 30.03 亿元。 

（三）关联关系说明：高速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型 

交易标的：以股权信托模式参与出资项目公司 

交易类别：参与关联人投资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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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标的主要情况 

潍日高速公路全长 152.191 公里，经潍坊市潍城区、安丘市、诸城市、

日照市五莲县、东港区，与日兰高速相接。其中第一标段全长 42.9 公里， 

第二标段全长 42.7 公里，第三标段全长 66.591 公里，计划总工期 36 个

月，批复初步设计概算总金额 113.1亿元。 

（三）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根据招标人的《招标文件》及《公告补遗》： 

1、投标人通过股权信托模式与招标人成立项目公司，投资金额总计

约 28.40亿元。 

2、投标人投资回报：以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计息起点，年化收益不

高于 5 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进入回购期前，计息不付息，计复利。 

3、回购期分三期回购，每一期间隔 365 天。第一期回购期起点为通

车满一年之日。 

4、投标人投资资金分两期足额到位，拨付至项目公司基本账户：第

一期时点为施工合同签署至项目公司完成注册起 5 个工作日内，金额为总

投资额的 50%；第二期时点为开工之日起 1 年内，金额为总投资额的 50%。 

5、投标人中标后，与招标人签署投资合作协议，并通过委托的第三

方信托或基金公司签署项目公司出资协议。 

本次投资通过招投标形式开展，各方遵循自愿、公开、公平竞标的原

则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协议，待协议签署将进一步公告相关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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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系本公司二级子公司公路桥梁、鲁桥建设及全资子公司路桥

集团参与高速集团潍日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招投标，该项目预计

综合回报率约在 10%左右。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向，若本

公司通过本次交易中标潍日高速公路第一标段、第二标段、第三标段工程

施工总承包项目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较大提高。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本次交易拟以“投资施工一体化”方式实施，若公路桥梁、鲁桥建设、

路桥集团中标，需要投入总计约 28.40 亿元，采用股权信托模式与高速集

团成立项目公司，存在投资回收风险。本公司拟在项目中标后，就投资合

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和高速集团进行详细的谈判沟通，进一步明确股权信托

合资项目公司的投资比例、股权结构，投资资金的收益、回收保证等事项，

力争将相关投资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(临时)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潍日高速公路项目投标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招标文件及补遗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 月 19 日 




